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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省高校安全保卫工作者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促进各会员单位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更好地为我省高校事业发展保驾护航，本学会决定开展2017-2018年度安全保卫工作研究课题申报工作。具体申报办法如下：
一、参与申报对象
各会员单位集体（高校保卫处集体承担课题）、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保卫干部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高校相关研究领域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均可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
二、申报人要求
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或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
2．能负责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
3．每位申报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不能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其他项目申报。
4．各会员单位至少申报一个课题。
三、选题说明
各会员单位可根据学会公布的《陕西高教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2017-2018年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参考选题》（附件三）为依据进行选题，《参考选题》旨在为申报人提供选题方向和研究范围。各申报人也可结合单位或个人工作实际自行设计课题名称申报，以便各会员单位学习、借鉴。
四、申报课题立项程序
1．各会员单位或申报人根据选题内容于2017年10月15日前填写《课题立项申报表》，并将申报表电子版发送至西安交通大学保卫处邮箱（luxiaoping165@xjtu.edu.cn），同时应提交纸质材料一式3份，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寄至西安交通大学保卫处（邮编710049，吕晓平收）。《课题立项申报表》填写要求如下：
（1）每个课题在同一高校限1人（即课题负责人）申报，单位集体申报课题者保卫处处长为申报人（也是课题负责人）。
（2）课题合作者是指参与课题研究的方案设计、调研或完成部分研究的人员，申报表须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签名并加盖公章。
（3）课题研究完成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4）课题的最终成果主体应为研究报告（包括调研报告）或专著论文，其他成果可作为课题附件。
2．学会学术部（西安交通大学）督促各会员单位申报，并对各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
3.学会秘书处负责召集常务理事单位会议，确定立项课题经费资助额度。
4.学会以文件的形式公布立项课题。
五、课题研究与结题
1.课题负责人接到《课题立项通知书》后，启动研究工作。
2.课题研究经费使用必须符合财务相关规定，不得用于就餐或发放劳务费。仅限于调研过程中的交通费（路桥费、油费）、打印费、差旅费、发表文章的版面费等。结题时，凭票据在秘书处报销。
3.课题研究过程中，务请各会员单位给予课题负责人一定力度的支持，确保研究课题按时结题。同时，学会提倡各会员单位自筹经费支持课题研究。
4.课题研究应秉承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有原创性和开拓性，严禁抄袭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或他人研究成果，严禁在互联网上大篇幅搜索复制相关内容。
5.课题的最终成果主体应为研究报告（包括调研报告）或专著论文，其他成果可作为课题附件。课题最终成果为专著论文者，申报人可以自选期刊或杂志公开发表，发表论文时需要注明“本课题由陕西省高教保卫学会资助”字样，可用该论文结题。
6.课题结题需要呈报书面研究情况报告及研究成果，由秘书处聘请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鉴定“合格”后方可结题。否则，不予结题。
7.经鉴定合格的课题，由学会颁发“陕西高教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立项课题结题证书”，并在结题证书相应位置注明“合格”字样；评选为优秀的课题，在结题证书相应位置注明“优秀”字样。
六、其它
1.本办法及相关材料将在陕西高教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QQ群刊登（QQ群号：231443156）。
2.本办法及相关材料的解释权在陕西高教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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